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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电化学材料 

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 月 17日召开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电

化学材料项目的议案》，本次终止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于 2024年 1月 31日召开公司第四

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情况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电化学材料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贵州省

铜仁市万山经开区化工园区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电化学材料项目，预计投资

总额约人民币 5亿元。公司已就上述事项与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签订《贵州省

铜仁市新能源电池材料补链项目合同书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

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电化学材料项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3）。 

2024 年 2月 28 日，公司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，设立

全资子公司贵州恒光绿电化学材料有限公司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

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完成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7）。 



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电池材料补链项目建设，公司于 2024 年 5 月与铜仁市

人民政府签署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该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，合作期限为 1

年。协议双方在新能源电池材料补链项目建设中通过共同发展、资源共享、优势

互补等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1日在巨潮

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署<战略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5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恒光绿电化学材料有限公司除开展

了部分前期设计工作外，未进行其他投入。 

 

二、终止对外投资原因 

公司与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政府签订相关投资合同已超过 12 个月，影响合同

项目推进的重要条件尚未达成，电价优惠政策无法达到预期。鉴于项目关键推进

条件尚未达成，为保障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稳健推进，降低投资风险，切实维护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基于审慎性原则，公司决定终止投资建设年产 27 万吨绿

电化学材料项目。  

 

三、其他相关事项 

项目终止后，公司于 2024 年 5 月与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政府签订的《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》也将同步终止。 

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的终止实施是经公司谨慎评估、综合考虑后作出的决定，符合公司战

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降低公司投资风险，保障公司整体业务的稳定发展，不存在

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现有业务和公司生产经营活

动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5 年 4月 21日 


